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178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盧君星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妨害秘密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

8800、2240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盧君星犯無故利用工具窺視他人非公開活動罪，共貳罪，各

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應執行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

算壹日。

二、扣案之手機貳支均沒收。　　

    犯罪事實

一、盧君星基於妨害秘密之犯意，分別為下列犯行：

　㈠盧君星於112年6月9日18時21分進入臺南市○○區○○○路0

號台積電18廠2樓大廳女廁隔間後，即在該處埋伏守候，適

逢蕭○○（真實姓名詳卷）於同日18時45分進入盧君星所在

之相鄰隔間如廁，盧君星見狀即持其手機自隔間牆板下方縫

隙伸出，利用手機螢幕鏡面反射之方式，窺視蕭○○在女廁

隔間內之非公開活動。

　㈡盧君星得手後又繼續在該隔間繼續埋伏守候，復於同日19時

22分許，適逢陳○○（真實姓名詳卷）進入上開女廁隔間內

如廁，盧君星再度以相同手法，窺視陳○○在女廁隔間內之

非公開活動，過程中遭陳○○當場發覺，並將其手機踢開，

並通知公司保全人員及報警處理，警方到場後，當場扣得盧

君星之手機2支，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蕭○○、陳○○訴由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第

一大隊第二中隊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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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

之1至之4等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

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

當者，亦得為證據，同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明文。經

查，本案下列據以認定被告盧君星犯罪所引用之供述證據，

因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表示同意作為證據（見本院卷頁

28、80），而本院審酌上開供述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無

不當取供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

當，揆諸前開規定，認上開證據應有證據能力。除上開供述

證據外，本案下列據以認定被告犯罪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

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依同法第158條之4規定

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　　　　

二、證據名稱：

  ㈠被告本案於檢察事務官詢問、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之供述。

  ㈡被告另案(即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2年度簡字第341號刑事案

件)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㈢告訴人蕭○○、陳○○分別於警詢中之證述。　

　㈣現場平面圖、照片、監視器影像擷取相片及說明、扣押筆

錄。

三、對於被告有利證據不採納之理由：　　

    被告雖提出其入學證明、錄取名單、研習證明、高中性平調

查報告、在校表現優異證明、公司應徵面試錄取紀錄、工作

薪資明細(見本院卷頁31-52)，欲證明其無本案犯罪故意，

然該等證據僅能證明被告平日生活及工作狀況，核與本案犯

行均無關聯性。被告復提出隨身包、化妝品及生活照片(見

本院卷頁91至97)，欲證明其無法依靠手機螢幕反光偷窺他

人，然被告本案犯行經過，業據告訴人陳○○於警詢中證

稱：我一進門看到右下角從隔壁間廁所突出一個黑色隨身

包，該隨身包拉鍊打開裡面斜放一支手機螢幕朝上露出來，

然後我覺得那個地方很可疑，於是就一直往那邊看，這時候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



從該隨身包上方另一支手機伸出，螢幕朝上呈黑屏，利用屏

幕反光在偷看我上廁所等語明確(見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

第二總隊第一大隊第二中隊第0000000000號卷頁6-7)，故告

訴人陳○○當時所見情形係「隨身包拉鍊打開裡面斜放一支

手機螢幕朝上露出來」，核與被告自行拍攝之照片係「整支

手機橫放在隨身包前方拉鍊打開的袋子內」(見本院卷頁9

1)，兩者明顯不同。參以被告於警詢中自承：當時我一支手

機放在包包內，另外一支手機是拿在手上，以螢幕黑屏當鏡

子化妝使用等語(此部分作為彈劾被告供述憑信性使用，見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第一大隊第二中隊第000000

0000號卷頁4)，足見被告手機螢幕確實具有鏡面反射功能，

可以持之窺視他人。再審酌被告於另案警詢及偵查中供陳：

我在臺鐵新左營車站2樓全家旁邊的女廁，我在裡面上廁

所，以手持智慧型手機，利用手機自拍鏡頭及螢幕偷看隔壁

女生如廁，之前也有幾次，在臺南的公共女廁，如車站附近

公廁，也是用這支手機看的，我不是故意要偷看，我是想動

變性手術，想知道手術完會怎麼樣，我有上網查，之前也有

跟醫生拿過關於女性私密部分的圖片，因為看圖片沒有真實

性等詞(見本院卷頁68、72)，堪認被告亦曾透過類似手法，

窺視其他女性如廁之非公開活動，且動機係因想了解變性手

術後私密部位之情形。再者，被告另案係於111年10月7日經

警察詢問，復於隔日經檢察官訊問，並經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於112年4月19日判處罪刑在案，則被告倘認為自己是受冤

枉、無辜的，於另案經偵查及審判程序後，理應學到教訓，

日後前往女廁時，自當謹慎小心，避免重蹈覆轍，豈有再次

將手機踰越隔間牆板突入相鄰女廁之理？綜合上述，被告所

提之前開證據，本院均無從採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四、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15條之1第1款之無故利用工具

窺視他人非公開活動罪。

  ㈡被告所犯上開2罪，係侵害不同告訴人之法益，犯意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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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㈢爰審酌被告無故利用手機螢幕窺視他人如廁，嚴重侵害告訴

人蕭○○、陳○○之隱私，所為實屬不當。另參以被告犯後

矢口否認之態度，且迄未與告訴人2人達成和解。暨其供稱

為大學在學中、從事服務業、月薪約新臺幣3萬元、家庭經

濟狀況勉持(見本院卷頁118)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

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末斟酌本案被告

所犯之罪，其犯罪時間、手段及侵害法益均相近，並考量刑

罰效果之邊際遞減關係等因素，定其應執行刑及諭知易科罰

金之折算標準如主文所示。

五、扣案之手機2支係被告所有且供其犯本案犯行所用之物，爰

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1，判

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佩容提起公訴，檢察官莊士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陳貽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洪翊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15條之1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

金：

一、無故利用工具或設備窺視、竊聽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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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

二、無故以錄音、照相、錄影或電磁紀錄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

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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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妨害秘密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8800、2240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盧君星犯無故利用工具窺視他人非公開活動罪，共貳罪，各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二、扣案之手機貳支均沒收。　　
    犯罪事實
一、盧君星基於妨害秘密之犯意，分別為下列犯行：
　㈠盧君星於112年6月9日18時21分進入臺南市○○區○○○路0號台積電18廠2樓大廳女廁隔間後，即在該處埋伏守候，適逢蕭○○（真實姓名詳卷）於同日18時45分進入盧君星所在之相鄰隔間如廁，盧君星見狀即持其手機自隔間牆板下方縫隙伸出，利用手機螢幕鏡面反射之方式，窺視蕭○○在女廁隔間內之非公開活動。
　㈡盧君星得手後又繼續在該隔間繼續埋伏守候，復於同日19時22分許，適逢陳○○（真實姓名詳卷）進入上開女廁隔間內如廁，盧君星再度以相同手法，窺視陳○○在女廁隔間內之非公開活動，過程中遭陳○○當場發覺，並將其手機踢開，並通知公司保全人員及報警處理，警方到場後，當場扣得盧君星之手機2支，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蕭○○、陳○○訴由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第一大隊第二中隊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理    由
一、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等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同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本案下列據以認定被告盧君星犯罪所引用之供述證據，因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表示同意作為證據（見本院卷頁28、80），而本院審酌上開供述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無不當取供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揆諸前開規定，認上開證據應有證據能力。除上開供述證據外，本案下列據以認定被告犯罪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依同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　　　　
二、證據名稱：
  ㈠被告本案於檢察事務官詢問、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之供述。
  ㈡被告另案(即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2年度簡字第341號刑事案件)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㈢告訴人蕭○○、陳○○分別於警詢中之證述。　
　㈣現場平面圖、照片、監視器影像擷取相片及說明、扣押筆錄。
三、對於被告有利證據不採納之理由：　　
    被告雖提出其入學證明、錄取名單、研習證明、高中性平調查報告、在校表現優異證明、公司應徵面試錄取紀錄、工作薪資明細(見本院卷頁31-52)，欲證明其無本案犯罪故意，然該等證據僅能證明被告平日生活及工作狀況，核與本案犯行均無關聯性。被告復提出隨身包、化妝品及生活照片(見本院卷頁91至97)，欲證明其無法依靠手機螢幕反光偷窺他人，然被告本案犯行經過，業據告訴人陳○○於警詢中證稱：我一進門看到右下角從隔壁間廁所突出一個黑色隨身包，該隨身包拉鍊打開裡面斜放一支手機螢幕朝上露出來，然後我覺得那個地方很可疑，於是就一直往那邊看，這時候從該隨身包上方另一支手機伸出，螢幕朝上呈黑屏，利用屏幕反光在偷看我上廁所等語明確(見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第一大隊第二中隊第0000000000號卷頁6-7)，故告訴人陳○○當時所見情形係「隨身包拉鍊打開裡面斜放一支手機螢幕朝上露出來」，核與被告自行拍攝之照片係「整支手機橫放在隨身包前方拉鍊打開的袋子內」(見本院卷頁91)，兩者明顯不同。參以被告於警詢中自承：當時我一支手機放在包包內，另外一支手機是拿在手上，以螢幕黑屏當鏡子化妝使用等語(此部分作為彈劾被告供述憑信性使用，見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第一大隊第二中隊第0000000000號卷頁4)，足見被告手機螢幕確實具有鏡面反射功能，可以持之窺視他人。再審酌被告於另案警詢及偵查中供陳：我在臺鐵新左營車站2樓全家旁邊的女廁，我在裡面上廁所，以手持智慧型手機，利用手機自拍鏡頭及螢幕偷看隔壁女生如廁，之前也有幾次，在臺南的公共女廁，如車站附近公廁，也是用這支手機看的，我不是故意要偷看，我是想動變性手術，想知道手術完會怎麼樣，我有上網查，之前也有跟醫生拿過關於女性私密部分的圖片，因為看圖片沒有真實性等詞(見本院卷頁68、72)，堪認被告亦曾透過類似手法，窺視其他女性如廁之非公開活動，且動機係因想了解變性手術後私密部位之情形。再者，被告另案係於111年10月7日經警察詢問，復於隔日經檢察官訊問，並經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於112年4月19日判處罪刑在案，則被告倘認為自己是受冤枉、無辜的，於另案經偵查及審判程序後，理應學到教訓，日後前往女廁時，自當謹慎小心，避免重蹈覆轍，豈有再次將手機踰越隔間牆板突入相鄰女廁之理？綜合上述，被告所提之前開證據，本院均無從採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四、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15條之1第1款之無故利用工具窺視他人非公開活動罪。
  ㈡被告所犯上開2罪，係侵害不同告訴人之法益，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㈢爰審酌被告無故利用手機螢幕窺視他人如廁，嚴重侵害告訴人蕭○○、陳○○之隱私，所為實屬不當。另參以被告犯後矢口否認之態度，且迄未與告訴人2人達成和解。暨其供稱為大學在學中、從事服務業、月薪約新臺幣3萬元、家庭經濟狀況勉持(見本院卷頁118)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末斟酌本案被告所犯之罪，其犯罪時間、手段及侵害法益均相近，並考量刑罰效果之邊際遞減關係等因素，定其應執行刑及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如主文所示。
五、扣案之手機2支係被告所有且供其犯本案犯行所用之物，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1，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佩容提起公訴，檢察官莊士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陳貽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洪翊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15條之1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一、無故利用工具或設備窺視、竊聽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
二、無故以錄音、照相、錄影或電磁紀錄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178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盧君星


上列被告因妨害秘密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
8800、2240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盧君星犯無故利用工具窺視他人非公開活動罪，共貳罪，各
    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應執行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
二、扣案之手機貳支均沒收。　　
    犯罪事實
一、盧君星基於妨害秘密之犯意，分別為下列犯行：
　㈠盧君星於112年6月9日18時21分進入臺南市○○區○○○路0號台積
    電18廠2樓大廳女廁隔間後，即在該處埋伏守候，適逢蕭○○
    （真實姓名詳卷）於同日18時45分進入盧君星所在之相鄰隔
    間如廁，盧君星見狀即持其手機自隔間牆板下方縫隙伸出，
    利用手機螢幕鏡面反射之方式，窺視蕭○○在女廁隔間內之非
    公開活動。
　㈡盧君星得手後又繼續在該隔間繼續埋伏守候，復於同日19時2
    2分許，適逢陳○○（真實姓名詳卷）進入上開女廁隔間內如
    廁，盧君星再度以相同手法，窺視陳○○在女廁隔間內之非公
    開活動，過程中遭陳○○當場發覺，並將其手機踢開，並通知
    公司保全人員及報警處理，警方到場後，當場扣得盧君星之
    手機2支，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蕭○○、陳○○訴由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第一大
    隊第二中隊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理  
      由
一、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
    之1至之4等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
    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
    當者，亦得為證據，同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
    ，本案下列據以認定被告盧君星犯罪所引用之供述證據，因
    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表示同意作為證據（見本院卷頁28
    、80），而本院審酌上開供述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無不
    當取供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
    ，揆諸前開規定，認上開證據應有證據能力。除上開供述證
    據外，本案下列據以認定被告犯罪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
    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依同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
    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　　　　
二、證據名稱：
  ㈠被告本案於檢察事務官詢問、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之供述。
  ㈡被告另案(即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2年度簡字第341號刑事案件
    )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㈢告訴人蕭○○、陳○○分別於警詢中之證述。　
　㈣現場平面圖、照片、監視器影像擷取相片及說明、扣押筆錄
    。
三、對於被告有利證據不採納之理由：　　
    被告雖提出其入學證明、錄取名單、研習證明、高中性平調
    查報告、在校表現優異證明、公司應徵面試錄取紀錄、工作
    薪資明細(見本院卷頁31-52)，欲證明其無本案犯罪故意，
    然該等證據僅能證明被告平日生活及工作狀況，核與本案犯
    行均無關聯性。被告復提出隨身包、化妝品及生活照片(見
    本院卷頁91至97)，欲證明其無法依靠手機螢幕反光偷窺他
    人，然被告本案犯行經過，業據告訴人陳○○於警詢中證稱：
    我一進門看到右下角從隔壁間廁所突出一個黑色隨身包，該
    隨身包拉鍊打開裡面斜放一支手機螢幕朝上露出來，然後我
    覺得那個地方很可疑，於是就一直往那邊看，這時候從該隨
    身包上方另一支手機伸出，螢幕朝上呈黑屏，利用屏幕反光
    在偷看我上廁所等語明確(見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
    隊第一大隊第二中隊第0000000000號卷頁6-7)，故告訴人陳
    ○○當時所見情形係「隨身包拉鍊打開裡面斜放一支手機螢幕
    朝上露出來」，核與被告自行拍攝之照片係「整支手機橫放
    在隨身包前方拉鍊打開的袋子內」(見本院卷頁91)，兩者明
    顯不同。參以被告於警詢中自承：當時我一支手機放在包包
    內，另外一支手機是拿在手上，以螢幕黑屏當鏡子化妝使用
    等語(此部分作為彈劾被告供述憑信性使用，見內政部警政
    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第一大隊第二中隊第0000000000號卷頁
    4)，足見被告手機螢幕確實具有鏡面反射功能，可以持之窺
    視他人。再審酌被告於另案警詢及偵查中供陳：我在臺鐵新
    左營車站2樓全家旁邊的女廁，我在裡面上廁所，以手持智
    慧型手機，利用手機自拍鏡頭及螢幕偷看隔壁女生如廁，之
    前也有幾次，在臺南的公共女廁，如車站附近公廁，也是用
    這支手機看的，我不是故意要偷看，我是想動變性手術，想
    知道手術完會怎麼樣，我有上網查，之前也有跟醫生拿過關
    於女性私密部分的圖片，因為看圖片沒有真實性等詞(見本
    院卷頁68、72)，堪認被告亦曾透過類似手法，窺視其他女
    性如廁之非公開活動，且動機係因想了解變性手術後私密部
    位之情形。再者，被告另案係於111年10月7日經警察詢問，
    復於隔日經檢察官訊問，並經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於112年4月
    19日判處罪刑在案，則被告倘認為自己是受冤枉、無辜的，
    於另案經偵查及審判程序後，理應學到教訓，日後前往女廁
    時，自當謹慎小心，避免重蹈覆轍，豈有再次將手機踰越隔
    間牆板突入相鄰女廁之理？綜合上述，被告所提之前開證據
    ，本院均無從採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四、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15條之1第1款之無故利用工具窺
    視他人非公開活動罪。
  ㈡被告所犯上開2罪，係侵害不同告訴人之法益，犯意各別，行
    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㈢爰審酌被告無故利用手機螢幕窺視他人如廁，嚴重侵害告訴
    人蕭○○、陳○○之隱私，所為實屬不當。另參以被告犯後矢口
    否認之態度，且迄未與告訴人2人達成和解。暨其供稱為大
    學在學中、從事服務業、月薪約新臺幣3萬元、家庭經濟狀
    況勉持(見本院卷頁118)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
    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末斟酌本案被告所犯
    之罪，其犯罪時間、手段及侵害法益均相近，並考量刑罰效
    果之邊際遞減關係等因素，定其應執行刑及諭知易科罰金之
    折算標準如主文所示。
五、扣案之手機2支係被告所有且供其犯本案犯行所用之物，爰
    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1，判
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佩容提起公訴，檢察官莊士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陳貽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洪翊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15條之1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
金：
一、無故利用工具或設備窺視、竊聽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
    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
二、無故以錄音、照相、錄影或電磁紀錄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動
    、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178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盧君星


上列被告因妨害秘密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8800、2240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盧君星犯無故利用工具窺視他人非公開活動罪，共貳罪，各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二、扣案之手機貳支均沒收。　　
    犯罪事實
一、盧君星基於妨害秘密之犯意，分別為下列犯行：
　㈠盧君星於112年6月9日18時21分進入臺南市○○區○○○路0號台積電18廠2樓大廳女廁隔間後，即在該處埋伏守候，適逢蕭○○（真實姓名詳卷）於同日18時45分進入盧君星所在之相鄰隔間如廁，盧君星見狀即持其手機自隔間牆板下方縫隙伸出，利用手機螢幕鏡面反射之方式，窺視蕭○○在女廁隔間內之非公開活動。
　㈡盧君星得手後又繼續在該隔間繼續埋伏守候，復於同日19時22分許，適逢陳○○（真實姓名詳卷）進入上開女廁隔間內如廁，盧君星再度以相同手法，窺視陳○○在女廁隔間內之非公開活動，過程中遭陳○○當場發覺，並將其手機踢開，並通知公司保全人員及報警處理，警方到場後，當場扣得盧君星之手機2支，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蕭○○、陳○○訴由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第一大隊第二中隊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理    由
一、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等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同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本案下列據以認定被告盧君星犯罪所引用之供述證據，因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表示同意作為證據（見本院卷頁28、80），而本院審酌上開供述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無不當取供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揆諸前開規定，認上開證據應有證據能力。除上開供述證據外，本案下列據以認定被告犯罪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依同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　　　　
二、證據名稱：
  ㈠被告本案於檢察事務官詢問、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之供述。
  ㈡被告另案(即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2年度簡字第341號刑事案件)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㈢告訴人蕭○○、陳○○分別於警詢中之證述。　
　㈣現場平面圖、照片、監視器影像擷取相片及說明、扣押筆錄。
三、對於被告有利證據不採納之理由：　　
    被告雖提出其入學證明、錄取名單、研習證明、高中性平調查報告、在校表現優異證明、公司應徵面試錄取紀錄、工作薪資明細(見本院卷頁31-52)，欲證明其無本案犯罪故意，然該等證據僅能證明被告平日生活及工作狀況，核與本案犯行均無關聯性。被告復提出隨身包、化妝品及生活照片(見本院卷頁91至97)，欲證明其無法依靠手機螢幕反光偷窺他人，然被告本案犯行經過，業據告訴人陳○○於警詢中證稱：我一進門看到右下角從隔壁間廁所突出一個黑色隨身包，該隨身包拉鍊打開裡面斜放一支手機螢幕朝上露出來，然後我覺得那個地方很可疑，於是就一直往那邊看，這時候從該隨身包上方另一支手機伸出，螢幕朝上呈黑屏，利用屏幕反光在偷看我上廁所等語明確(見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第一大隊第二中隊第0000000000號卷頁6-7)，故告訴人陳○○當時所見情形係「隨身包拉鍊打開裡面斜放一支手機螢幕朝上露出來」，核與被告自行拍攝之照片係「整支手機橫放在隨身包前方拉鍊打開的袋子內」(見本院卷頁91)，兩者明顯不同。參以被告於警詢中自承：當時我一支手機放在包包內，另外一支手機是拿在手上，以螢幕黑屏當鏡子化妝使用等語(此部分作為彈劾被告供述憑信性使用，見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第一大隊第二中隊第0000000000號卷頁4)，足見被告手機螢幕確實具有鏡面反射功能，可以持之窺視他人。再審酌被告於另案警詢及偵查中供陳：我在臺鐵新左營車站2樓全家旁邊的女廁，我在裡面上廁所，以手持智慧型手機，利用手機自拍鏡頭及螢幕偷看隔壁女生如廁，之前也有幾次，在臺南的公共女廁，如車站附近公廁，也是用這支手機看的，我不是故意要偷看，我是想動變性手術，想知道手術完會怎麼樣，我有上網查，之前也有跟醫生拿過關於女性私密部分的圖片，因為看圖片沒有真實性等詞(見本院卷頁68、72)，堪認被告亦曾透過類似手法，窺視其他女性如廁之非公開活動，且動機係因想了解變性手術後私密部位之情形。再者，被告另案係於111年10月7日經警察詢問，復於隔日經檢察官訊問，並經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於112年4月19日判處罪刑在案，則被告倘認為自己是受冤枉、無辜的，於另案經偵查及審判程序後，理應學到教訓，日後前往女廁時，自當謹慎小心，避免重蹈覆轍，豈有再次將手機踰越隔間牆板突入相鄰女廁之理？綜合上述，被告所提之前開證據，本院均無從採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四、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15條之1第1款之無故利用工具窺視他人非公開活動罪。
  ㈡被告所犯上開2罪，係侵害不同告訴人之法益，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㈢爰審酌被告無故利用手機螢幕窺視他人如廁，嚴重侵害告訴人蕭○○、陳○○之隱私，所為實屬不當。另參以被告犯後矢口否認之態度，且迄未與告訴人2人達成和解。暨其供稱為大學在學中、從事服務業、月薪約新臺幣3萬元、家庭經濟狀況勉持(見本院卷頁118)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末斟酌本案被告所犯之罪，其犯罪時間、手段及侵害法益均相近，並考量刑罰效果之邊際遞減關係等因素，定其應執行刑及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如主文所示。
五、扣案之手機2支係被告所有且供其犯本案犯行所用之物，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1，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佩容提起公訴，檢察官莊士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陳貽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洪翊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15條之1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一、無故利用工具或設備窺視、竊聽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
二、無故以錄音、照相、錄影或電磁紀錄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



